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薛辰緯  

被      告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許嘉祥  

            陳清雄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甄試合格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於被告民國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

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第

1項原係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所舉辦之112年度生產線儲備

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並無違規情事應為合格，且

被告應給予原告進行第2試筆試測驗之資格（見本院卷1第17

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更正並減縮

該項聲明為主文第1項所示之聲明（見本院卷1第681頁），

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中之確認訴訟，具有預防紛爭、解決紛爭或避

免紛爭擴大等機能，得以法律關係、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

基礎事實存否為審判對象。惟為避免濫訴，皆須原告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

法律關係或為其基礎事實之存否不明確，或就證書之真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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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爭執，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

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62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參加被告所舉辦之

「金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下稱系爭甄

試)」之第1試體能測驗(下稱系爭體能測驗)，其於系爭體能

測驗中搬運25公斤高粱袋時，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

故其成績應認定為17.25秒，排序應認定為第3名，且其未有

違規之事實，故被告不得加計5秒於其系爭體能測驗，應認

定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合格；然此基礎事實為被告所

否認，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有未置放25公斤高粱袋

於指定框線內，並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之成績應加計5

秒，即為22.25秒，排序第302名，屬不得進入第二試測驗之

不合格情狀(見本院卷2第87頁，被告於原告之結果處註記為

N，即不合格)。綜上，足見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是

否合格，將影響其得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故

其在法律上之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得以透過

本件確認訴訟予以確認後並除去，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

院卷1第187至188頁)，堪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有其確認利

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參加被告舉辦之系爭甄試，並於112年11月11日完成系

爭體能測驗，惟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搬運25公斤

重高粱包」之項目時，有「未將高粱包放置於指定框線內」

之違規情事，故於原測驗秒數17.25秒上，再加計5秒，即2

2.25秒，致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排名為302名，未能取得進入

第2試筆試標準之200名以內名次。然而，被告於系爭甄試之

網站所公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示範影片(下稱示範影片)中，已

詳細示範該測驗應認定為違規之各種情狀，係指置放該2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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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高粱袋之位置已明確超出「指定框線」外，並未包含「僅

高梁袋本體壓線，然並未有高梁袋本體部分超出指定框線之

情狀(下稱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狀；而被告所公布之

考試簡章及影片均未明確表明僅壓線之效果，反觀原告所提

供之羽球、網球規則、警察錄取人員實彈測驗等常見競賽或

測驗均有明確表明壓線或碰觸界線時之認定及效果，足見被

告於系爭甄試未就壓線之效果詳實規定於招生簡章或示範影

片中，而生本次爭議。而原告既然於測驗中搬運負重25公斤

高粱袋，且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至多僅高粱袋體邊

緣之線繩壓在該黑色框線上，然該線繩亦非高粱袋體之本

體，是可認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中並未有違規之事實，原告

系爭體能測驗成績本不應有加計5秒之事實，若採原告未遭

加計5秒之原測驗分數即17.25秒，原告將名列系爭體能測驗

之第3名，是原告就系爭體能測驗是否合格之基礎事實，將

影響其能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一事等語；爰依系爭甄試簡

章、參、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原告於被告112年11月11日所舉

辦之系爭甄試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二、被告則以：

　　原告雖有主張其於測驗時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到框線，

然就當日測驗照片可知，原告測驗時高粱袋之本體已有壓線

情事，被告係因高粱袋本體壓線方認定原告於測驗當日有違

規情事。另查系爭甄試之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

(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113年1月17日之函文

誤載為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予更正)，同

樣於簡章第肆、一、(三)、2.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

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

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字樣；且自示範影片第18秒

及第26秒至28秒等動畫圖示內容觀之，受試者將高粱袋放置

於地板上之合格標準係將高粱袋之整體全部放置於「框線之

內」且高粱袋之袋體並無壓到框線之情事。且自考試簡章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亦有「起跑時踩線」屬違規事項之記載，由此可推知放置高

粱袋體壓線亦屬違規情事。綜上，本件被告因原告於系爭體

能測驗時，有將高粱袋本體壓到框線之情形，認定其有違反

上開簡章規範之情狀，進而將其系爭體能測驗成績加計5

秒，即22.25秒，序位認定為302名，未於200名以內，認定

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為不合格之事實，並非被告曲解甄試簡

章之文字，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參加被告公司所舉辦之系爭體能測

驗，現場經被告所委任的試務承辦單位認定有「未將高粱放

置於指定框線內」之事實，該試務承辦單位認定原告之體能

測驗成績為17.25秒加計5秒，為22.25秒，序位第302名，故

原告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不合格。（見本院卷2第87頁）。

　㈡系爭體能測驗序位第2名之秒數為16.78秒，序位第3名之秒

數為17.41秒，若原告未加計5秒，其秒數17.25秒應為第2名

後，即為第3名，原先第3名為第4名（見本院卷2第79頁）。

　㈢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以1999縣民熱線陳情，經被告公司以1

12年11月20日金酒人字第11200128991號函覆並提供現場照

片（見本院卷1第93至97頁）。

　㈣高粱袋本體上的縫線，並未包含在高粱袋本體範圍內。

四、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執事項為：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

試場規則是否有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的規

定？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

定框線內」之項目違規事項，是否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

線」情形，而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之違規認定範圍？

㈢原告主張其第1試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

名，其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是否有理

由？茲說明如下：

　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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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⒈被告雖於113年1月17日金酒人字第1130000681號函文主張甄

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

線內」(被告此處誤載為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

1.、(2)，應由本院予以更正)，並再主張系爭甄試簡章第

肆、一、(三)、2.已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

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

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見本院卷1第177頁)。惟查，該系

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雖有規定：「放置負

重高梁於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115頁)，然系爭甄試簡

章第參、一、(三)、2.及肆、一、(三)、2.僅單純規定：

「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

5秒」等語(見本院卷1第119、121頁)，而經本院交叉比對系

爭甄試簡章內之所有條文規範、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及

上開規定後，均無發現甄試簡章或示範影片有明確記載規

定：「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文字

(見本院卷1第107至129頁，甄試簡章全部條文規範)」，是

以，足見系爭甄試簡章之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

壓線時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⒉又被告辦理系爭甄試，所為之測驗內容、認定方式，均應事

先公開於大眾皆可知悉之情況下，其雖於本院審理時答辯

「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x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然

此部分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始所提出之抗辯之詞，難認應

考人在參加系爭體能測驗時已經明確知悉此項規範，是以，

被告自不得以事後之角度提出指定框線之長度及有無包含標

線等理由，作為拘束已經參與系爭體能測驗之應考人，否則

應考人將難以預見實際上之認定標準為何，而既然被告之系

爭甄試簡章沒有事先規範並公告不含標線或高梁袋本體亦不

得有單純壓線等具體明確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

定，被告顯然未就對自己有利之事實盡舉證責任，自應以對

應考人即原告為其有利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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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

內」之違規事項，並未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

形，不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認定範圍：

　⒈經查，示範影片之時間點第36秒、第39秒、第40秒、第42秒

已分別明確指出「指定框線」及「違規2.負重之25公斤高梁

未置放規定框線內-每發生1次加計5秒」之示範動畫(見本院

卷1第23至25頁)，如下4張截圖所示：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6秒，見本卷1

第23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1)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9秒，見本卷1

第23下方截圖，下稱截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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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0秒，見本卷1

第25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3)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2秒，見本卷1

第25頁下方截圖，下稱截圖4)

　　 

　⒉由上開截圖1至4可知，截圖1至2係明確示範高梁袋本體如全

部都在指定框線以外，屬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而就截

圖3至4所示，乃係高梁袋本體如壓於標線上，呈現高梁袋本

體之一部分在指定框線內，而一部分卻在指定框線外時，亦

屬違規應加計5秒之情事，然細究截圖3及4，均是呈現高梁

袋本體之一部分已明確超出在指定框線以外(尤其截圖4之示

範最為清楚)，方屬認定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此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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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觀諸示範影片後，均無上開截圖1至4以外認定違規之態

樣，足見「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且高粱袋本體全部均在

指定框線以內，而尚未有任何一部分超出指定框之情形，不

在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違規認定範圍。

　⒊此外，被告雖抗辯：被告公司於103年度之簡章伍、二、

(二)、1、之步驟二及四均明確規範，應該將高粱置放框線

內，而被告及試務公司在考場一直以來的執行標準，就是只

要高粱包本體壓到框線就算是沒有放到框線內等語(見本院

卷1第356、682至683頁)。經查，證人即承辦系爭體能測驗

之試務單位旭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解宗沛於本院證

稱：我擔任我們公司之負責人已經有2年半，公司是在111年

5月成立的，除了承辦金門酒廠之系爭甄試外，還有承辦臺

灣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財政部中央銀

行中央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之考試，而相關考試之體能測驗

方法都是依各個考試而定。在系爭體能測驗之現場裁判制

度，有4位賽道審，1位總裁判，總共5位裁判，都是國家籍

的裁判，在開始之前，會有裁判的共識會議，裁判會依照我

們簡章及手冊的規定，違規狀況都建立共識，在共識會議的

時候，5位裁判所建立的共識必須是不能壓到線，此外，我

們在現場都有錄影，之後我們有去檢視錄影的狀況，的確所

有的裁判都是依照共識的結果在執行。而壓線的處理，我們

在簡章以及在影片以及在入場通知書的地方都有提醒考生，

裁判在現場的目的不是在說明，而是在執行判定。而系爭體

能測驗當天沒有考生口頭提出如果壓線時，應如何判定之疑

問，但是試驗過程如果產生這樣的狀況，我們裁判就會做出

判決，而依照他們的共識就是認定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就

是屬於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2第182至1

86頁)。由證人上開之證述內容，可得知證人所承辦之各項

考試都是依照招考機關或機構之需求為執法標準之判定，其

本身之2年多之承辦過程中，均係以落實雇主之需求而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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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承辦，簡言之，證人所辦理的係忠實且中立之執行簡章之

標準而為判定，故在本件中，證人也只能在被告所公布之系

爭甄試簡章、示範影片之規範下，提早統一相對應之裁判判

斷標準，然而，本件之爭點在於，當執行判定之上位階規範

(簡章之試場規則、示範影片)已經規範不明時，亦不能以執

行標準係一致而自圓其說，反向推定係簡章有所規範之認定

標準，此好比如：如果刑法第271條第1項沒有明確規定殺人

者，政府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法律效果，我們也不可

以就殺人這件事情，因為政府已經統一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執法標準，作為反推沒有明確規範之上位階規範也是

可以這樣執行之結論，否則一般民眾必然會產生刑法都沒有

規定殺人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處罰，為甚麼政府可以

因為對外說執法標準一致就可以不用立法明確規範，是以，

本件被告所抗辯之執行標準均一致之詞，乃係倒果為因之情

狀，尚難以採信。

　⒋又被告雖抗辯：系爭甄試簡章參、一、(三)1.及肆、一、

(三)1.均有規定，應考人於系爭體能測驗起跑前如有踩線情

形，則成績應加計5秒，可見踩線是屬於違規的行為，由此

可推論，高粱包如果壓到框線也應該是違規的行為等語(見

本院卷1第682至683頁)。惟查，不論係原告所提出之羽球、

網球規則或四等警察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之實彈射擊

(見本院卷1第285、287至345頁)；或是被告所提出之籃球規

則、躲避球規則、田徑規則、田徑運動規則、交通部公路總

局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等規則(見本院卷1第351至35

3、415至517頁)，姑且先不論壓線或觸及界線之效果係有利

或不利受測試人員或運動員，經本院觀諸兩造所提出之所有

運動規則或考試規則後，均可發現，在上開運動或其他考試

之各自領域中，均有明確規範觸及界線或踩線之情況時，應

該如何認定之效果，而且不會有因為A行為有違規之效果，

所以B行為與A行為相近，也會有違規之效果之相關規範，是

以，被告系爭甄試簡章既然沒有如同上開其他運動賽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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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簡章或手冊等明確規範，故發生本件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

之情形時，被告自不得以類推之方式對原告為不利之認定。

是以，被告之詞難以採信，自應為對應考人有利之解釋。

　⒌末按，不論係被告103年度之甄試簡章(見本院卷1第355至36

1頁)或本件系爭甄試簡章中，均僅規範將高粱置放於框線

內，並無明確規範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認定效果(系爭甄

試部分如前所述)，且上開示範影片亦無高梁袋單純壓線時

之認定標準，在此情形下，無論被告是用怎樣之標準執法，

已非本件爭議所欲探討之重點，附此敘明。

　㈢原告主張其系爭體能測驗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

為第3名，系爭體能測驗之結果應認定為合格之基礎事實，

為有理由：

　　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為17.25秒，序位排名為第3名，而不論

係系爭甄試簡章、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均未能明確指

出高梁包本體單純壓線時亦屬違規之情事，如前所述，故被

告自不得以此為理由，作為認定原告有違規，並於原告系爭

體能測驗17.25秒上加計5秒之基礎事實，是以，本件原告之

系爭體能測驗實際成績即應為17.25秒，其實際序位排名應

為第3名，且無任何違規之事實存在，故其主張系爭體能測

驗結果係屬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應屬有理，足認其之主張

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甄試簡章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

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請求確認如主文第

1項所示之基礎事實，洵屬有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院前揭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均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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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鴻均

　　　　　　　　　

　　　　　　　　　　　　　　　　　　法　官  宋政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杜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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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薛辰緯  
被      告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許嘉祥  
            陳清雄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甄試合格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於被告民國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係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所舉辦之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並無違規情事應為合格，且被告應給予原告進行第2試筆試測驗之資格（見本院卷1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更正並減縮該項聲明為主文第1項所示之聲明（見本院卷1第681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中之確認訴訟，具有預防紛爭、解決紛爭或避免紛爭擴大等機能，得以法律關係、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為審判對象。惟為避免濫訴，皆須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或為其基礎事實之存否不明確，或就證書之真偽有所爭執，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參加被告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之第1試體能測驗(下稱系爭體能測驗)，其於系爭體能測驗中搬運25公斤高粱袋時，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故其成績應認定為17.25秒，排序應認定為第3名，且其未有違規之事實，故被告不得加計5秒於其系爭體能測驗，應認定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合格；然此基礎事實為被告所否認，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有未置放25公斤高粱袋於指定框線內，並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之成績應加計5秒，即為22.25秒，排序第302名，屬不得進入第二試測驗之不合格情狀(見本院卷2第87頁，被告於原告之結果處註記為N，即不合格)。綜上，足見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是否合格，將影響其得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故其在法律上之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得以透過本件確認訴訟予以確認後並除去，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1第187至188頁)，堪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有其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參加被告舉辦之系爭甄試，並於112年11月11日完成系爭體能測驗，惟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搬運25公斤重高粱包」之項目時，有「未將高粱包放置於指定框線內」之違規情事，故於原測驗秒數17.25秒上，再加計5秒，即22.25秒，致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排名為302名，未能取得進入第2試筆試標準之200名以內名次。然而，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所公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示範影片(下稱示範影片)中，已詳細示範該測驗應認定為違規之各種情狀，係指置放該25公斤高粱袋之位置已明確超出「指定框線」外，並未包含「僅高梁袋本體壓線，然並未有高梁袋本體部分超出指定框線之情狀(下稱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狀；而被告所公布之考試簡章及影片均未明確表明僅壓線之效果，反觀原告所提供之羽球、網球規則、警察錄取人員實彈測驗等常見競賽或測驗均有明確表明壓線或碰觸界線時之認定及效果，足見被告於系爭甄試未就壓線之效果詳實規定於招生簡章或示範影片中，而生本次爭議。而原告既然於測驗中搬運負重25公斤高粱袋，且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至多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在該黑色框線上，然該線繩亦非高粱袋體之本體，是可認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中並未有違規之事實，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成績本不應有加計5秒之事實，若採原告未遭加計5秒之原測驗分數即17.25秒，原告將名列系爭體能測驗之第3名，是原告就系爭體能測驗是否合格之基礎事實，將影響其能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一事等語；爰依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原告於被告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系爭甄試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二、被告則以：
　　原告雖有主張其於測驗時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到框線，然就當日測驗照片可知，原告測驗時高粱袋之本體已有壓線情事，被告係因高粱袋本體壓線方認定原告於測驗當日有違規情事。另查系爭甄試之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113年1月17日之函文誤載為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予更正)，同樣於簡章第肆、一、(三)、2.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字樣；且自示範影片第18秒及第26秒至28秒等動畫圖示內容觀之，受試者將高粱袋放置於地板上之合格標準係將高粱袋之整體全部放置於「框線之內」且高粱袋之袋體並無壓到框線之情事。且自考試簡章中亦有「起跑時踩線」屬違規事項之記載，由此可推知放置高粱袋體壓線亦屬違規情事。綜上，本件被告因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時，有將高粱袋本體壓到框線之情形，認定其有違反上開簡章規範之情狀，進而將其系爭體能測驗成績加計5秒，即22.25秒，序位認定為302名，未於200名以內，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為不合格之事實，並非被告曲解甄試簡章之文字，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參加被告公司所舉辦之系爭體能測驗，現場經被告所委任的試務承辦單位認定有「未將高粱放置於指定框線內」之事實，該試務承辦單位認定原告之體能測驗成績為17.25秒加計5秒，為22.25秒，序位第302名，故原告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不合格。（見本院卷2第87頁）。
　㈡系爭體能測驗序位第2名之秒數為16.78秒，序位第3名之秒數為17.41秒，若原告未加計5秒，其秒數17.25秒應為第2名後，即為第3名，原先第3名為第4名（見本院卷2第79頁）。
　㈢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以1999縣民熱線陳情，經被告公司以112年11月20日金酒人字第11200128991號函覆並提供現場照片（見本院卷1第93至97頁）。
　㈣高粱袋本體上的縫線，並未包含在高粱袋本體範圍內。
四、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執事項為：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是否有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的規定？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內」之項目違規事項，是否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情形，而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之違規認定範圍？㈢原告主張其第1試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名，其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是否有理由？茲說明如下：
　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⒈被告雖於113年1月17日金酒人字第1130000681號函文主張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此處誤載為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由本院予以更正)，並再主張系爭甄試簡章第肆、一、(三)、2.已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見本院卷1第177頁)。惟查，該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雖有規定：「放置負重高梁於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115頁)，然系爭甄試簡章第參、一、(三)、2.及肆、一、(三)、2.僅單純規定：「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等語(見本院卷1第119、121頁)，而經本院交叉比對系爭甄試簡章內之所有條文規範、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及上開規定後，均無發現甄試簡章或示範影片有明確記載規定：「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文字(見本院卷1第107至129頁，甄試簡章全部條文規範)」，是以，足見系爭甄試簡章之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時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⒉又被告辦理系爭甄試，所為之測驗內容、認定方式，均應事先公開於大眾皆可知悉之情況下，其雖於本院審理時答辯「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x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然此部分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始所提出之抗辯之詞，難認應考人在參加系爭體能測驗時已經明確知悉此項規範，是以，被告自不得以事後之角度提出指定框線之長度及有無包含標線等理由，作為拘束已經參與系爭體能測驗之應考人，否則應考人將難以預見實際上之認定標準為何，而既然被告之系爭甄試簡章沒有事先規範並公告不含標線或高梁袋本體亦不得有單純壓線等具體明確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被告顯然未就對自己有利之事實盡舉證責任，自應以對應考人即原告為其有利之解釋。
　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內」之違規事項，並未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形，不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認定範圍：
　⒈經查，示範影片之時間點第36秒、第39秒、第40秒、第42秒已分別明確指出「指定框線」及「違規2.負重之25公斤高梁未置放規定框線內-每發生1次加計5秒」之示範動畫(見本院卷1第23至25頁)，如下4張截圖所示：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6秒，見本卷1第23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1)　
　　 [image: ]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9秒，見本卷1第23下方截圖，下稱截圖2)
　　 [image: ]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0秒，見本卷1第25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3)
　　 [image: ]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2秒，見本卷1第25頁下方截圖，下稱截圖4)
　　 [image: ]
　⒉由上開截圖1至4可知，截圖1至2係明確示範高梁袋本體如全部都在指定框線以外，屬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而就截圖3至4所示，乃係高梁袋本體如壓於標線上，呈現高梁袋本體之一部分在指定框線內，而一部分卻在指定框線外時，亦屬違規應加計5秒之情事，然細究截圖3及4，均是呈現高梁袋本體之一部分已明確超出在指定框線以外(尤其截圖4之示範最為清楚)，方屬認定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此外，經本院觀諸示範影片後，均無上開截圖1至4以外認定違規之態樣，足見「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且高粱袋本體全部均在指定框線以內，而尚未有任何一部分超出指定框之情形，不在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違規認定範圍。
　⒊此外，被告雖抗辯：被告公司於103年度之簡章伍、二、(二)、1、之步驟二及四均明確規範，應該將高粱置放框線內，而被告及試務公司在考場一直以來的執行標準，就是只要高粱包本體壓到框線就算是沒有放到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356、682至683頁)。經查，證人即承辦系爭體能測驗之試務單位旭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解宗沛於本院證稱：我擔任我們公司之負責人已經有2年半，公司是在111年5月成立的，除了承辦金門酒廠之系爭甄試外，還有承辦臺灣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財政部中央銀行中央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之考試，而相關考試之體能測驗方法都是依各個考試而定。在系爭體能測驗之現場裁判制度，有4位賽道審，1位總裁判，總共5位裁判，都是國家籍的裁判，在開始之前，會有裁判的共識會議，裁判會依照我們簡章及手冊的規定，違規狀況都建立共識，在共識會議的時候，5位裁判所建立的共識必須是不能壓到線，此外，我們在現場都有錄影，之後我們有去檢視錄影的狀況，的確所有的裁判都是依照共識的結果在執行。而壓線的處理，我們在簡章以及在影片以及在入場通知書的地方都有提醒考生，裁判在現場的目的不是在說明，而是在執行判定。而系爭體能測驗當天沒有考生口頭提出如果壓線時，應如何判定之疑問，但是試驗過程如果產生這樣的狀況，我們裁判就會做出判決，而依照他們的共識就是認定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就是屬於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2第182至186頁)。由證人上開之證述內容，可得知證人所承辦之各項考試都是依照招考機關或機構之需求為執法標準之判定，其本身之2年多之承辦過程中，均係以落實雇主之需求而為試務承辦，簡言之，證人所辦理的係忠實且中立之執行簡章之標準而為判定，故在本件中，證人也只能在被告所公布之系爭甄試簡章、示範影片之規範下，提早統一相對應之裁判判斷標準，然而，本件之爭點在於，當執行判定之上位階規範(簡章之試場規則、示範影片)已經規範不明時，亦不能以執行標準係一致而自圓其說，反向推定係簡章有所規範之認定標準，此好比如：如果刑法第271條第1項沒有明確規定殺人者，政府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法律效果，我們也不可以就殺人這件事情，因為政府已經統一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執法標準，作為反推沒有明確規範之上位階規範也是可以這樣執行之結論，否則一般民眾必然會產生刑法都沒有規定殺人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處罰，為甚麼政府可以因為對外說執法標準一致就可以不用立法明確規範，是以，本件被告所抗辯之執行標準均一致之詞，乃係倒果為因之情狀，尚難以採信。
　⒋又被告雖抗辯：系爭甄試簡章參、一、(三)1.及肆、一、(三)1.均有規定，應考人於系爭體能測驗起跑前如有踩線情形，則成績應加計5秒，可見踩線是屬於違規的行為，由此可推論，高粱包如果壓到框線也應該是違規的行為等語(見本院卷1第682至683頁)。惟查，不論係原告所提出之羽球、網球規則或四等警察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之實彈射擊(見本院卷1第285、287至345頁)；或是被告所提出之籃球規則、躲避球規則、田徑規則、田徑運動規則、交通部公路總局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等規則(見本院卷1第351至353、415至517頁)，姑且先不論壓線或觸及界線之效果係有利或不利受測試人員或運動員，經本院觀諸兩造所提出之所有運動規則或考試規則後，均可發現，在上開運動或其他考試之各自領域中，均有明確規範觸及界線或踩線之情況時，應該如何認定之效果，而且不會有因為A行為有違規之效果，所以B行為與A行為相近，也會有違規之效果之相關規範，是以，被告系爭甄試簡章既然沒有如同上開其他運動賽事、考試簡章或手冊等明確規範，故發生本件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形時，被告自不得以類推之方式對原告為不利之認定。是以，被告之詞難以採信，自應為對應考人有利之解釋。
　⒌末按，不論係被告103年度之甄試簡章(見本院卷1第355至361頁)或本件系爭甄試簡章中，均僅規範將高粱置放於框線內，並無明確規範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認定效果(系爭甄試部分如前所述)，且上開示範影片亦無高梁袋單純壓線時之認定標準，在此情形下，無論被告是用怎樣之標準執法，已非本件爭議所欲探討之重點，附此敘明。
　㈢原告主張其系爭體能測驗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名，系爭體能測驗之結果應認定為合格之基礎事實，為有理由：
　　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為17.25秒，序位排名為第3名，而不論係系爭甄試簡章、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均未能明確指出高梁包本體單純壓線時亦屬違規之情事，如前所述，故被告自不得以此為理由，作為認定原告有違規，並於原告系爭體能測驗17.25秒上加計5秒之基礎事實，是以，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實際成績即應為17.25秒，其實際序位排名應為第3名，且無任何違規之事實存在，故其主張系爭體能測驗結果係屬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應屬有理，足認其之主張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甄試簡章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請求確認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基礎事實，洵屬有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院前揭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王鴻均
　　　　　　　　　
　　　　　　　　　　　　　　　　　　法　官  宋政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杜敏慧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薛辰緯  

被      告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許嘉祥  

            陳清雄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甄試合格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於被告民國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

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第

    1項原係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所舉辦之112年度生產線儲備

    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並無違規情事應為合格，且

    被告應給予原告進行第2試筆試測驗之資格（見本院卷1第17

    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更正並減縮

    該項聲明為主文第1項所示之聲明（見本院卷1第681頁），

    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中之確認訴訟，具有預防紛爭、解決紛爭或避

    免紛爭擴大等機能，得以法律關係、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

    基礎事實存否為審判對象。惟為避免濫訴，皆須原告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

    法律關係或為其基礎事實之存否不明確，或就證書之真偽有

    所爭執，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

    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62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參加被告所舉辦之「金

    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之

    第1試體能測驗(下稱系爭體能測驗)，其於系爭體能測驗中

    搬運25公斤高粱袋時，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故其成

    績應認定為17.25秒，排序應認定為第3名，且其未有違規之

    事實，故被告不得加計5秒於其系爭體能測驗，應認定原告

    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合格；然此基礎事實為被告所否認，

    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有未置放25公斤高粱袋於指定

    框線內，並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之成績應加計5秒，即

    為22.25秒，排序第302名，屬不得進入第二試測驗之不合格

    情狀(見本院卷2第87頁，被告於原告之結果處註記為N，即

    不合格)。綜上，足見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是否合

    格，將影響其得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故其在

    法律上之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得以透過本件

    確認訴訟予以確認後並除去，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1

    第187至188頁)，堪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有其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參加被告舉辦之系爭甄試，並於112年11月11日完成系

    爭體能測驗，惟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搬運25公斤

    重高粱包」之項目時，有「未將高粱包放置於指定框線內」

    之違規情事，故於原測驗秒數17.25秒上，再加計5秒，即22

    .25秒，致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排名為302名，未能取得進入第

    2試筆試標準之200名以內名次。然而，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

    站所公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示範影片(下稱示範影片)中，已詳

    細示範該測驗應認定為違規之各種情狀，係指置放該25公斤

    高粱袋之位置已明確超出「指定框線」外，並未包含「僅高

    梁袋本體壓線，然並未有高梁袋本體部分超出指定框線之情

    狀(下稱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狀；而被告所公布之考

    試簡章及影片均未明確表明僅壓線之效果，反觀原告所提供

    之羽球、網球規則、警察錄取人員實彈測驗等常見競賽或測

    驗均有明確表明壓線或碰觸界線時之認定及效果，足見被告

    於系爭甄試未就壓線之效果詳實規定於招生簡章或示範影片

    中，而生本次爭議。而原告既然於測驗中搬運負重25公斤高

    粱袋，且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至多僅高粱袋體邊緣

    之線繩壓在該黑色框線上，然該線繩亦非高粱袋體之本體，

    是可認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中並未有違規之事實，原告系爭

    體能測驗成績本不應有加計5秒之事實，若採原告未遭加計5

    秒之原測驗分數即17.25秒，原告將名列系爭體能測驗之第3

    名，是原告就系爭體能測驗是否合格之基礎事實，將影響其

    能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一事等語；爰依系爭甄試簡章、參

    、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確認原告於被告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系

    爭甄試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二、被告則以：

　　原告雖有主張其於測驗時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到框線，

    然就當日測驗照片可知，原告測驗時高粱袋之本體已有壓線

    情事，被告係因高粱袋本體壓線方認定原告於測驗當日有違

    規情事。另查系爭甄試之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

    )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113年1月17日之函文誤

    載為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予更正)，同樣

    於簡章第肆、一、(三)、2.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

    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

    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字樣；且自示範影片第18秒及

    第26秒至28秒等動畫圖示內容觀之，受試者將高粱袋放置於

    地板上之合格標準係將高粱袋之整體全部放置於「框線之內

    」且高粱袋之袋體並無壓到框線之情事。且自考試簡章中亦

    有「起跑時踩線」屬違規事項之記載，由此可推知放置高粱

    袋體壓線亦屬違規情事。綜上，本件被告因原告於系爭體能

    測驗時，有將高粱袋本體壓到框線之情形，認定其有違反上

    開簡章規範之情狀，進而將其系爭體能測驗成績加計5秒，

    即22.25秒，序位認定為302名，未於200名以內，認定原告

    於系爭體能測驗為不合格之事實，並非被告曲解甄試簡章之

    文字，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參加被告公司所舉辦之系爭體能測驗，

    現場經被告所委任的試務承辦單位認定有「未將高粱放置於

    指定框線內」之事實，該試務承辦單位認定原告之體能測驗

    成績為17.25秒加計5秒，為22.25秒，序位第302名，故原告

    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不合格。（見本院卷2第87頁）。

　㈡系爭體能測驗序位第2名之秒數為16.78秒，序位第3名之秒數

    為17.41秒，若原告未加計5秒，其秒數17.25秒應為第2名後

    ，即為第3名，原先第3名為第4名（見本院卷2第79頁）。

　㈢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以1999縣民熱線陳情，經被告公司以11

    2年11月20日金酒人字第11200128991號函覆並提供現場照片

    （見本院卷1第93至97頁）。

　㈣高粱袋本體上的縫線，並未包含在高粱袋本體範圍內。

四、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執事項為：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

    試場規則是否有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的規定

    ？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

    框線內」之項目違規事項，是否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

    」情形，而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之違規認定範圍？㈢原

    告主張其第1試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名，

    其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是否有理由？茲

    說明如下：

　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

    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⒈被告雖於113年1月17日金酒人字第1130000681號函文主張甄

    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

    線內」(被告此處誤載為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

    、(2)，應由本院予以更正)，並再主張系爭甄試簡章第肆、

    一、(三)、2.已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

    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

    分，不含標線」等語(見本院卷1第177頁)。惟查，該系爭甄

    試簡章第貳、一、(一)、2.、(3)雖有規定：「放置負重高

    梁於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115頁)，然系爭甄試簡章第

    參、一、(三)、2.及肆、一、(三)、2.僅單純規定：「負重

    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

    等語(見本院卷1第119、121頁)，而經本院交叉比對系爭甄

    試簡章內之所有條文規範、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及上開

    規定後，均無發現甄試簡章或示範影片有明確記載規定：「

    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文字(見本院

    卷1第107至129頁，甄試簡章全部條文規範)」，是以，足見

    系爭甄試簡章之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時應

    如何判斷之規定。

　⒉又被告辦理系爭甄試，所為之測驗內容、認定方式，均應事

    先公開於大眾皆可知悉之情況下，其雖於本院審理時答辯「

    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x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然此

    部分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始所提出之抗辯之詞，難認應考

    人在參加系爭體能測驗時已經明確知悉此項規範，是以，被

    告自不得以事後之角度提出指定框線之長度及有無包含標線

    等理由，作為拘束已經參與系爭體能測驗之應考人，否則應

    考人將難以預見實際上之認定標準為何，而既然被告之系爭

    甄試簡章沒有事先規範並公告不含標線或高梁袋本體亦不得

    有單純壓線等具體明確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

    ，被告顯然未就對自己有利之事實盡舉證責任，自應以對應

    考人即原告為其有利之解釋。

　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

    內」之違規事項，並未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形

    ，不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認定範圍：

　⒈經查，示範影片之時間點第36秒、第39秒、第40秒、第42秒

    已分別明確指出「指定框線」及「違規2.負重之25公斤高梁

    未置放規定框線內-每發生1次加計5秒」之示範動畫(見本院

    卷1第23至25頁)，如下4張截圖所示：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6秒，見本卷1

    第23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1)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9秒，見本卷1

    第23下方截圖，下稱截圖2)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0秒，見本卷1

    第25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3)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2秒，見本卷1

    第25頁下方截圖，下稱截圖4)

　　 

　⒉由上開截圖1至4可知，截圖1至2係明確示範高梁袋本體如全

    部都在指定框線以外，屬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而就截

    圖3至4所示，乃係高梁袋本體如壓於標線上，呈現高梁袋本

    體之一部分在指定框線內，而一部分卻在指定框線外時，亦

    屬違規應加計5秒之情事，然細究截圖3及4，均是呈現高梁

    袋本體之一部分已明確超出在指定框線以外(尤其截圖4之示

    範最為清楚)，方屬認定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此外，經

    本院觀諸示範影片後，均無上開截圖1至4以外認定違規之態

    樣，足見「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且高粱袋本體全部均在

    指定框線以內，而尚未有任何一部分超出指定框之情形，不

    在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違規認定範圍。

　⒊此外，被告雖抗辯：被告公司於103年度之簡章伍、二、(二)

    、1、之步驟二及四均明確規範，應該將高粱置放框線內，

    而被告及試務公司在考場一直以來的執行標準，就是只要高

    粱包本體壓到框線就算是沒有放到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

    356、682至683頁)。經查，證人即承辦系爭體能測驗之試務

    單位旭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解宗沛於本院證稱：我

    擔任我們公司之負責人已經有2年半，公司是在111年5月成

    立的，除了承辦金門酒廠之系爭甄試外，還有承辦臺灣鐵路

    管理局(現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財政部中央銀行中央

    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之考試，而相關考試之體能測驗方法都

    是依各個考試而定。在系爭體能測驗之現場裁判制度，有4

    位賽道審，1位總裁判，總共5位裁判，都是國家籍的裁判，

    在開始之前，會有裁判的共識會議，裁判會依照我們簡章及

    手冊的規定，違規狀況都建立共識，在共識會議的時候，5

    位裁判所建立的共識必須是不能壓到線，此外，我們在現場

    都有錄影，之後我們有去檢視錄影的狀況，的確所有的裁判

    都是依照共識的結果在執行。而壓線的處理，我們在簡章以

    及在影片以及在入場通知書的地方都有提醒考生，裁判在現

    場的目的不是在說明，而是在執行判定。而系爭體能測驗當

    天沒有考生口頭提出如果壓線時，應如何判定之疑問，但是

    試驗過程如果產生這樣的狀況，我們裁判就會做出判決，而

    依照他們的共識就是認定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就是屬於未

    置放於規定框線內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2第182至186頁)。

    由證人上開之證述內容，可得知證人所承辦之各項考試都是

    依照招考機關或機構之需求為執法標準之判定，其本身之2

    年多之承辦過程中，均係以落實雇主之需求而為試務承辦，

    簡言之，證人所辦理的係忠實且中立之執行簡章之標準而為

    判定，故在本件中，證人也只能在被告所公布之系爭甄試簡

    章、示範影片之規範下，提早統一相對應之裁判判斷標準，

    然而，本件之爭點在於，當執行判定之上位階規範(簡章之

    試場規則、示範影片)已經規範不明時，亦不能以執行標準

    係一致而自圓其說，反向推定係簡章有所規範之認定標準，

    此好比如：如果刑法第271條第1項沒有明確規定殺人者，政

    府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法律效果，我們也不可以就殺

    人這件事情，因為政府已經統一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執法標準，作為反推沒有明確規範之上位階規範也是可以這

    樣執行之結論，否則一般民眾必然會產生刑法都沒有規定殺

    人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處罰，為甚麼政府可以因為對

    外說執法標準一致就可以不用立法明確規範，是以，本件被

    告所抗辯之執行標準均一致之詞，乃係倒果為因之情狀，尚

    難以採信。

　⒋又被告雖抗辯：系爭甄試簡章參、一、(三)1.及肆、一、(三

    )1.均有規定，應考人於系爭體能測驗起跑前如有踩線情形

    ，則成績應加計5秒，可見踩線是屬於違規的行為，由此可

    推論，高粱包如果壓到框線也應該是違規的行為等語(見本

    院卷1第682至683頁)。惟查，不論係原告所提出之羽球、網

    球規則或四等警察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之實彈射擊(

    見本院卷1第285、287至345頁)；或是被告所提出之籃球規

    則、躲避球規則、田徑規則、田徑運動規則、交通部公路總

    局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等規則(見本院卷1第351至353

    、415至517頁)，姑且先不論壓線或觸及界線之效果係有利

    或不利受測試人員或運動員，經本院觀諸兩造所提出之所有

    運動規則或考試規則後，均可發現，在上開運動或其他考試

    之各自領域中，均有明確規範觸及界線或踩線之情況時，應

    該如何認定之效果，而且不會有因為A行為有違規之效果，

    所以B行為與A行為相近，也會有違規之效果之相關規範，是

    以，被告系爭甄試簡章既然沒有如同上開其他運動賽事、考

    試簡章或手冊等明確規範，故發生本件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

    之情形時，被告自不得以類推之方式對原告為不利之認定。

    是以，被告之詞難以採信，自應為對應考人有利之解釋。

　⒌末按，不論係被告103年度之甄試簡章(見本院卷1第355至361

    頁)或本件系爭甄試簡章中，均僅規範將高粱置放於框線內

    ，並無明確規範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認定效果(系爭甄試

    部分如前所述)，且上開示範影片亦無高梁袋單純壓線時之

    認定標準，在此情形下，無論被告是用怎樣之標準執法，已

    非本件爭議所欲探討之重點，附此敘明。

　㈢原告主張其系爭體能測驗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

    第3名，系爭體能測驗之結果應認定為合格之基礎事實，為

    有理由：

　　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為17.25秒，序位排名為第3名，而不論

    係系爭甄試簡章、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均未能明確指

    出高梁包本體單純壓線時亦屬違規之情事，如前所述，故被

    告自不得以此為理由，作為認定原告有違規，並於原告系爭

    體能測驗17.25秒上加計5秒之基礎事實，是以，本件原告之

    系爭體能測驗實際成績即應為17.25秒，其實際序位排名應

    為第3名，且無任何違規之事實存在，故其主張系爭體能測

    驗結果係屬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應屬有理，足認其之主張

    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甄試簡章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

    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請求確認如主文第

    1項所示之基礎事實，洵屬有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本院前揭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均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王鴻均

　　　　　　　　　

　　　　　　　　　　　　　　　　　　法　官  宋政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杜敏慧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薛辰緯  

被      告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許嘉祥  

            陳清雄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甄試合格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於被告民國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係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所舉辦之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第1試體能測驗結果並無違規情事應為合格，且被告應給予原告進行第2試筆試測驗之資格（見本院卷1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更正並減縮該項聲明為主文第1項所示之聲明（見本院卷1第681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中之確認訴訟，具有預防紛爭、解決紛爭或避免紛爭擴大等機能，得以法律關係、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為審判對象。惟為避免濫訴，皆須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或為其基礎事實之存否不明確，或就證書之真偽有所爭執，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參加被告所舉辦之「金門酒廠112年度生產線儲備技術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之第1試體能測驗(下稱系爭體能測驗)，其於系爭體能測驗中搬運25公斤高粱袋時，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故其成績應認定為17.25秒，排序應認定為第3名，且其未有違規之事實，故被告不得加計5秒於其系爭體能測驗，應認定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合格；然此基礎事實為被告所否認，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有未置放25公斤高粱袋於指定框線內，並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之成績應加計5秒，即為22.25秒，排序第302名，屬不得進入第二試測驗之不合格情狀(見本院卷2第87頁，被告於原告之結果處註記為N，即不合格)。綜上，足見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是否合格，將影響其得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故其在法律上之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得以透過本件確認訴訟予以確認後並除去，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1第187至188頁)，堪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有其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參加被告舉辦之系爭甄試，並於112年11月11日完成系爭體能測驗，惟被告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搬運25公斤重高粱包」之項目時，有「未將高粱包放置於指定框線內」之違規情事，故於原測驗秒數17.25秒上，再加計5秒，即22.25秒，致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排名為302名，未能取得進入第2試筆試標準之200名以內名次。然而，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所公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示範影片(下稱示範影片)中，已詳細示範該測驗應認定為違規之各種情狀，係指置放該25公斤高粱袋之位置已明確超出「指定框線」外，並未包含「僅高梁袋本體壓線，然並未有高梁袋本體部分超出指定框線之情狀(下稱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狀；而被告所公布之考試簡章及影片均未明確表明僅壓線之效果，反觀原告所提供之羽球、網球規則、警察錄取人員實彈測驗等常見競賽或測驗均有明確表明壓線或碰觸界線時之認定及效果，足見被告於系爭甄試未就壓線之效果詳實規定於招生簡章或示範影片中，而生本次爭議。而原告既然於測驗中搬運負重25公斤高粱袋，且已準確置放於指定之框線內，至多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在該黑色框線上，然該線繩亦非高粱袋體之本體，是可認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中並未有違規之事實，原告系爭體能測驗成績本不應有加計5秒之事實，若採原告未遭加計5秒之原測驗分數即17.25秒，原告將名列系爭體能測驗之第3名，是原告就系爭體能測驗是否合格之基礎事實，將影響其能否與被告締結僱傭契約一事等語；爰依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原告於被告112年11月11日所舉辦之系爭甄試之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

二、被告則以：

　　原告雖有主張其於測驗時僅高粱袋體邊緣之線繩壓到框線，然就當日測驗照片可知，原告測驗時高粱袋之本體已有壓線情事，被告係因高粱袋本體壓線方認定原告於測驗當日有違規情事。另查系爭甄試之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113年1月17日之函文誤載為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予更正)，同樣於簡章第肆、一、(三)、2.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字樣；且自示範影片第18秒及第26秒至28秒等動畫圖示內容觀之，受試者將高粱袋放置於地板上之合格標準係將高粱袋之整體全部放置於「框線之內」且高粱袋之袋體並無壓到框線之情事。且自考試簡章中亦有「起跑時踩線」屬違規事項之記載，由此可推知放置高粱袋體壓線亦屬違規情事。綜上，本件被告因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時，有將高粱袋本體壓到框線之情形，認定其有違反上開簡章規範之情狀，進而將其系爭體能測驗成績加計5秒，即22.25秒，序位認定為302名，未於200名以內，認定原告於系爭體能測驗為不合格之事實，並非被告曲解甄試簡章之文字，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參加被告公司所舉辦之系爭體能測驗，現場經被告所委任的試務承辦單位認定有「未將高粱放置於指定框線內」之事實，該試務承辦單位認定原告之體能測驗成績為17.25秒加計5秒，為22.25秒，序位第302名，故原告系爭體能測驗結果為不合格。（見本院卷2第87頁）。

　㈡系爭體能測驗序位第2名之秒數為16.78秒，序位第3名之秒數為17.41秒，若原告未加計5秒，其秒數17.25秒應為第2名後，即為第3名，原先第3名為第4名（見本院卷2第79頁）。

　㈢原告於112年11月11日以1999縣民熱線陳情，經被告公司以112年11月20日金酒人字第11200128991號函覆並提供現場照片（見本院卷1第93至97頁）。

　㈣高粱袋本體上的縫線，並未包含在高粱袋本體範圍內。

四、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執事項為：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是否有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的規定？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內」之項目違規事項，是否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情形，而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之違規認定範圍？㈢原告主張其第1試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名，其系爭體能測驗結果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是否有理由？茲說明如下：

　㈠被告所頒布的「系爭甄試簡章」，其中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⒈被告雖於113年1月17日金酒人字第1130000681號函文主張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已說明：「放置高粱於框線內」(被告此處誤載為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1.、(2)，應由本院予以更正)，並再主張系爭甄試簡章第肆、一、(三)、2.已說明：「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見本院卷1第177頁)。惟查，該系爭甄試簡章第貳、一、(一)、2.、(3)雖有規定：「放置負重高梁於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115頁)，然系爭甄試簡章第參、一、(三)、2.及肆、一、(三)、2.僅單純規定：「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每發生一次加計5秒」等語(見本院卷1第119、121頁)，而經本院交叉比對系爭甄試簡章內之所有條文規範、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及上開規定後，均無發現甄試簡章或示範影片有明確記載規定：「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100公分，不含標線等文字(見本院卷1第107至129頁，甄試簡章全部條文規範)」，是以，足見系爭甄試簡章之試場規則並未規範高粱包本體單純壓線時應如何判斷之規定。

　⒉又被告辦理系爭甄試，所為之測驗內容、認定方式，均應事先公開於大眾皆可知悉之情況下，其雖於本院審理時答辯「所稱指定框線為100公分x100公分，不含標線等語」，然此部分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始所提出之抗辯之詞，難認應考人在參加系爭體能測驗時已經明確知悉此項規範，是以，被告自不得以事後之角度提出指定框線之長度及有無包含標線等理由，作為拘束已經參與系爭體能測驗之應考人，否則應考人將難以預見實際上之認定標準為何，而既然被告之系爭甄試簡章沒有事先規範並公告不含標線或高梁袋本體亦不得有單純壓線等具體明確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被告顯然未就對自己有利之事實盡舉證責任，自應以對應考人即原告為其有利之解釋。

　㈡系爭甄試簡章所規範「負重之25公斤高粱未置放於指定框線內」之違規事項，並未包含「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形，不應屬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認定範圍：

　⒈經查，示範影片之時間點第36秒、第39秒、第40秒、第42秒已分別明確指出「指定框線」及「違規2.負重之25公斤高梁未置放規定框線內-每發生1次加計5秒」之示範動畫(見本院卷1第23至25頁)，如下4張截圖所示：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6秒，見本卷1第23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1)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39秒，見本卷1第23下方截圖，下稱截圖2)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0秒，見本卷1第25頁上方截圖，下稱截圖3)

　　 

　　(被告於系爭甄試之網站中公告之示範影片第42秒，見本卷1第25頁下方截圖，下稱截圖4)

　　 

　⒉由上開截圖1至4可知，截圖1至2係明確示範高梁袋本體如全部都在指定框線以外，屬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而就截圖3至4所示，乃係高梁袋本體如壓於標線上，呈現高梁袋本體之一部分在指定框線內，而一部分卻在指定框線外時，亦屬違規應加計5秒之情事，然細究截圖3及4，均是呈現高梁袋本體之一部分已明確超出在指定框線以外(尤其截圖4之示範最為清楚)，方屬認定違規而須加計5秒之情事；此外，經本院觀諸示範影片後，均無上開截圖1至4以外認定違規之態樣，足見「高粱袋本體單純壓線」，且高粱袋本體全部均在指定框線以內，而尚未有任何一部分超出指定框之情形，不在系爭體能測驗加計5秒的違規認定範圍。

　⒊此外，被告雖抗辯：被告公司於103年度之簡章伍、二、(二)、1、之步驟二及四均明確規範，應該將高粱置放框線內，而被告及試務公司在考場一直以來的執行標準，就是只要高粱包本體壓到框線就算是沒有放到框線內等語(見本院卷1第356、682至683頁)。經查，證人即承辦系爭體能測驗之試務單位旭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解宗沛於本院證稱：我擔任我們公司之負責人已經有2年半，公司是在111年5月成立的，除了承辦金門酒廠之系爭甄試外，還有承辦臺灣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財政部中央銀行中央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之考試，而相關考試之體能測驗方法都是依各個考試而定。在系爭體能測驗之現場裁判制度，有4位賽道審，1位總裁判，總共5位裁判，都是國家籍的裁判，在開始之前，會有裁判的共識會議，裁判會依照我們簡章及手冊的規定，違規狀況都建立共識，在共識會議的時候，5位裁判所建立的共識必須是不能壓到線，此外，我們在現場都有錄影，之後我們有去檢視錄影的狀況，的確所有的裁判都是依照共識的結果在執行。而壓線的處理，我們在簡章以及在影片以及在入場通知書的地方都有提醒考生，裁判在現場的目的不是在說明，而是在執行判定。而系爭體能測驗當天沒有考生口頭提出如果壓線時，應如何判定之疑問，但是試驗過程如果產生這樣的狀況，我們裁判就會做出判決，而依照他們的共識就是認定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就是屬於未置放於規定框線內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2第182至186頁)。由證人上開之證述內容，可得知證人所承辦之各項考試都是依照招考機關或機構之需求為執法標準之判定，其本身之2年多之承辦過程中，均係以落實雇主之需求而為試務承辦，簡言之，證人所辦理的係忠實且中立之執行簡章之標準而為判定，故在本件中，證人也只能在被告所公布之系爭甄試簡章、示範影片之規範下，提早統一相對應之裁判判斷標準，然而，本件之爭點在於，當執行判定之上位階規範(簡章之試場規則、示範影片)已經規範不明時，亦不能以執行標準係一致而自圓其說，反向推定係簡章有所規範之認定標準，此好比如：如果刑法第271條第1項沒有明確規定殺人者，政府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法律效果，我們也不可以就殺人這件事情，因為政府已經統一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執法標準，作為反推沒有明確規範之上位階規範也是可以這樣執行之結論，否則一般民眾必然會產生刑法都沒有規定殺人可以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處罰，為甚麼政府可以因為對外說執法標準一致就可以不用立法明確規範，是以，本件被告所抗辯之執行標準均一致之詞，乃係倒果為因之情狀，尚難以採信。

　⒋又被告雖抗辯：系爭甄試簡章參、一、(三)1.及肆、一、(三)1.均有規定，應考人於系爭體能測驗起跑前如有踩線情形，則成績應加計5秒，可見踩線是屬於違規的行為，由此可推論，高粱包如果壓到框線也應該是違規的行為等語(見本院卷1第682至683頁)。惟查，不論係原告所提出之羽球、網球規則或四等警察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之實彈射擊(見本院卷1第285、287至345頁)；或是被告所提出之籃球規則、躲避球規則、田徑規則、田徑運動規則、交通部公路總局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等規則(見本院卷1第351至353、415至517頁)，姑且先不論壓線或觸及界線之效果係有利或不利受測試人員或運動員，經本院觀諸兩造所提出之所有運動規則或考試規則後，均可發現，在上開運動或其他考試之各自領域中，均有明確規範觸及界線或踩線之情況時，應該如何認定之效果，而且不會有因為A行為有違規之效果，所以B行為與A行為相近，也會有違規之效果之相關規範，是以，被告系爭甄試簡章既然沒有如同上開其他運動賽事、考試簡章或手冊等明確規範，故發生本件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情形時，被告自不得以類推之方式對原告為不利之認定。是以，被告之詞難以採信，自應為對應考人有利之解釋。

　⒌末按，不論係被告103年度之甄試簡章(見本院卷1第355至361頁)或本件系爭甄試簡章中，均僅規範將高粱置放於框線內，並無明確規範高梁袋本體單純壓線之認定效果(系爭甄試部分如前所述)，且上開示範影片亦無高梁袋單純壓線時之認定標準，在此情形下，無論被告是用怎樣之標準執法，已非本件爭議所欲探討之重點，附此敘明。

　㈢原告主張其系爭體能測驗不應加計5秒計罰，其實際名次應為第3名，系爭體能測驗之結果應認定為合格之基礎事實，為有理由：

　　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為17.25秒，序位排名為第3名，而不論係系爭甄試簡章、系爭體能測驗之示範影片，均未能明確指出高梁包本體單純壓線時亦屬違規之情事，如前所述，故被告自不得以此為理由，作為認定原告有違規，並於原告系爭體能測驗17.25秒上加計5秒之基礎事實，是以，本件原告之系爭體能測驗實際成績即應為17.25秒，其實際序位排名應為第3名，且無任何違規之事實存在，故其主張系爭體能測驗結果係屬應為合格之基礎事實，應屬有理，足認其之主張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甄試簡章系爭甄試簡章、參、成績計算、測驗結果及錄取方式、二、之規定，請求確認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基礎事實，洵屬有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院前揭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王鴻均

　　　　　　　　　

　　　　　　　　　　　　　　　　　　法　官  宋政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杜敏慧



